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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262         证券简称：国芯科技        公告编号：2025-002 

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国芯科技”或“目标公司”）

于 2025 年 1 月 3 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郑茳先生、肖佐楠先生、匡启和先生关于

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补充协议》的通知，鉴于郑茳先生、肖佐楠先生、匡启和

先生在 2019 年 3 月 20 日签署的《一致行动人协议》于 2025 年 1 月 5 日到期，基

于公司未来的发展需要和各方的共同利益，为保证公司经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郑

茳先生、肖佐楠先生、匡启和先生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补充协议》，具体情

况如下：  

一、本次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背景情况 

2019 年 3 月 20 日，郑茳先生、肖佐楠先生、匡启和先生签订《一致行动人协

议》，约定各方自《一致行动人协议》签署之日起至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在处理有关目标公司经营发展事项及其他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和《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由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作出决议的事项时，均应采取一致行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郑茳先生、肖佐楠先生、匡启和先生分别直接持有公司

5.51%、3.86%、1.59%的股权，并通过苏州国芯联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联创投资”）、宁波矽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矽晟投资”）、

宁波矽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矽丰投资”）、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矽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矽芯投资”）、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旭盛科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旭盛科创”）间接控制公

司 10.36%的股权。 

联创投资、矽晟投资、矽丰投资、矽芯投资、旭盛科创为前述实际控制人控制

的持股平台，为前述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郑茳先生、肖佐楠先生通过联创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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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控制公司 3.86%股权，其中郑茳先生持有联创投资 90.00%份额，肖佐楠先生持有

联创投资 10.00%份额；郑茳先生担任旭盛科创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通过旭盛科创

控制公司 2.07 %股权，其中郑茳先生持有旭盛科创 24.59%份额，肖佐楠先生持有

旭盛科创 12.30%份额；郑茳先生担任矽晟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通过矽晟投资

控制公司 1.83%股权，其中郑茳先生持有矽晟投资 16.20%份额；郑茳先生担任矽丰

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通过矽丰投资控制公司 1.44 %股权，其中郑茳先生持有矽

丰投资 4.71%份额；郑茳先生担任矽芯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通过矽芯投资控制

公司 1.17 %股权，其中郑茳先生持有矽芯投资 47.22 %份额。 

综上，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郑茳先生、肖佐楠先生、匡启和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10.96%的股权，并通过联创投资、矽晟投资、矽丰投资、矽芯投资、旭盛科创间接

控制公司 10.36%的股权，合计控制公司 21.32%股权。郑茳先生、肖佐楠先生、匡

启和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郑茳先生、肖佐楠先生、匡启和先生存在一致行动

人的关系，联创投资、矽晟投资、矽丰投资、矽芯投资、旭盛科创为公司实控人的

一致行动人。 

郑茳先生现担任公司董事长、提名委员会委员、战略委员会召集人，肖佐楠先

生现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战略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匡启和先

生现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战略委员会委员。 

在《一致行动人协议》的有效期内，各方均充分遵守了有关一致行动的约定及

承诺，未发生违反《一致行动人协议》的情形。 

鉴于各方在 2019 年 3 月 20 日签署的《一致行动人协议》于 2025 年 1 月 5 日

到期，基于公司未来的发展需要和各方的共同利益，为保证公司经营的连续性和稳

定性，郑茳先生、肖佐楠先生、匡启和先生于 2025 年 1 月 3 日签署了《一致行动

人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本次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郑茳 

乙方：肖佐楠 

丙方：匡启和 

各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兹约定如下： 

1、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就目标公司经营发展事项的决策，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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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目标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选任安排、经营方针和投资方案、年度财

务预算方案及决算方案、增加或者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章程修改、对外投资、与其

他方的合资及合作、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与目标公司经营发展相关的一切事项，以及

其他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由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作出决议

的事项（以下统称为“公司经营发展重大事项”）作出的决定，郑茳先生、肖佐楠

先生、匡启和先生（以下简称“三方”）应始终保持一致行动。 

2、三方同意，本协议一方拟向国芯科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提出应由董事会或

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时，应当事先就议案内容与另外两方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交流，

三方达成一致意见后，以其中一方的名义或三方的名义向目标公司董事会或股东

大会提出相关议案，并对议案作出相同的表决意见。若三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

在议案的内容符合法律、法规、监管机关的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以

郑茳先生的意见作为一致行动的意见。 

3、对于非由本协议的一方提出的议案，在国芯科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召开前，

三方应当就待审议的议案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交流，直至三方达成一致意见，并各自

以自身的名义或一方授权另一方按照形成的一致意见在国芯科技董事会会议或股

东大会会议作出相同的表决意见。如果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在议案的内容符合法律、

法规、监管机关的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以郑茳先生的意见作为一致

行动的意见。 

4、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三方同意共同行使《公司章程》赋予股东及董事的其

它职权。 

5、各方同意，如任何一方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需按照法律、法规和监管

机构关于转让上市公司股票限制的规定执行。 

6、本协议自 2025 年 1 月 6 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两年，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计算。有效期届满后，三方经协商一致可延长本协议。 

三、本次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补充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补充协议》后，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实际控制人仍为郑茳先生、肖佐楠先生、匡启和先生。本次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

之补充协议》有利于实现公司实际控制权的稳定，有利于公司保持发展战略和经营

管理政策的连贯性和稳定性，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产生不利影响或损

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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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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